
不起诉处分 

 

在刑事案件中被起诉还是以不起诉处分来处理是非常重要的。刑事案件中的辩护活动重

点也是为了得到不起诉处分。 

 

  刑事案件中，检查官进行搜查后大致确定嫌疑的时候进行起诉，被起诉后从<嫌疑犯>改

称为<被告>。日本的刑事审判被判有罪的概率为 99.9%。 

    以不起诉处分处理，实际上刑事手续已结束。不起诉的理由有三种：1、没有嫌疑；2、

嫌疑不充分；3、暂缓起诉。在日本不起诉的 90%以上是暂缓起诉。 

    一般暂缓起诉的理由为：被害程度•罪不是很大；被害部分已补偿完；被害者对加害者的

处罚意愿低；没有前科、前历；嫌疑犯深刻反省中；认为嫌疑犯不会再犯罪。 

 

被警察逮捕后，为了得到暂缓起诉，可以从以下 4 各方面努力。 

    1、被害程度较小，没有前科时，主张不至于受刑罚，希望以不起诉处分来处理。 

    2、对被害及被害者进行补偿，与被害者和解，尽量减轻罪，希望以不起诉处分来处理。

若与被害者进行和解的同时得到了被害者的原谅，得到不起诉处分的可能性会变大。 

    3、嫌疑犯本人若真心深刻反省，有可能以不起诉处分来处理。进行反省最具代表性的是

写反省文。反省文的内容一般写：为什么会发生事件、对事件怎么看待、以后将怎么做等等。

但不能说写了反省文就代表已反省，警察、检察官进行调查时的语言、态度都是考察是否真

心做到反省的范围。 

    4、吸毒、性犯罪、偷窃等再犯率比较高的犯罪事件，有时事件本身不是很严重，但为了

防止再犯进行起诉的也有。因此可以向检察官提出防止再犯的对策，来提高以不起诉处分来

处理的可能性。具代表性的有医生提供的咨询诊断书、家人要严格监督嫌疑犯的誓约书等。 

 

    被警察逮捕后 48 小时之内警察进行审问等调查，调查之后判断罪很轻或者没有犯罪，立

即释放，否则送到检察院。检察官的调查在 24 小时内结束，若调查顺利检察官做出起诉或不

起诉的判断，否则向法官申请拘留。拘留原则上是 10 天，若调查还没结束可再延长 10 天，

即最长可拘留 20 天。不被起诉当日释放，即无罪；被起诉则移送至拘留所（在家起诉与略式

命令时可释放），进行刑事审判。 

     一旦被警察逮捕，在最快的时间内请律师做辩护最为理想，即在刑事案件的流程中，为

了不被起诉，尽量在早期阶段处理很重要。 


